附件2
安徽省联合性社团评估材料目录

一、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

1. 基本情况介绍；

2. 法人登记证正、副本（含近两年度年检记录）、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证明、办公住所产权证、租赁证明或无偿使用协议文件、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复印件），办公室内外景照片复印件；

3. 现行章程文本和章程核准表或备案(复印件)； 

4. 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名称、业务范围、住所、注册资金、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5. 按规定办理备案（负责人、办事机构、印章、银行账户、会费标准）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6.最近两个年度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全部会议纪要和决议（复印件），成立或最近一次换届会员（代表）大会决议，纪要（复印件）；

7. 办事机构名称、职责和工作人员配备情况；

8. 建立党组织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党员名单；

9. 工作人员花名册（含学历、职务、职称、年龄、政治面貌、专兼职及返聘情况、所属部门等内容）；

10. 各种规章制度汇总；

11. 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

12. 秘书长以上全部负责人备案表、身份证复印件和学历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和不兼任其他社团法定代表人承诺书（复印件）；

13. 最近两个年度秘书长述职报告和绩效考核材料；

14. 会计人员姓名、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15. 最近两个年度资产负债表和业务活动表；

16. 最近两年的第12月份全体工作人员工资表（复印件）；

17. 服务会员、服务政府、服务社会、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社会影响、宣传推广和重大创新等主要工作的情况介绍；

18. 本届中长期发展规划（复印件），最近两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复印件）或主要业务活动目录；

19. 会员数（以上年度数据为准）和会员、理事及工作人员通讯录（含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编）；

20．会员数或会员单位产值占所在领域服务对象（以省本级为主）比例和会费收缴情况；

21.会员、理事评价的总体情况并各附10份会员、理事评价调查表和现有工作人员评价调查表；

22.业务主管（指导）单位评价调查表；
23.登记管理机关评价调查表。 

二、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

1. 制、修订章程和会费标准，以及产生本届理事会的会议材料；

    2.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最近两个年度工作计划、总结报告和年检报告书；

3. 重大业务活动方案及报告和组织各项服务活动的材料；

4.向政府反映诉求，提出政策和立法建议材料； 

5.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方法、开展工作情况总结等相关材料；

6. 党组织建设活动材料；

7. 聘用、晋升工作人员的相关材料；

8. 劳动合同和落实社会保险的相关材料；

9. 向理事会报告社团财务状况的相关材料；

10. 最近两年会计账簿、凭证、票据存根及审计报告；

    11. 培训会员和工作人员的材料；

12. 组织考察、研讨、联谊等交流活动的相关材料；

13. 本届会员（代表）大会和近两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等会议的记录本和决议、纪要等有关文件材料；

14. 开展调查研究、课题研究及研究成果的相关材料；

15. 参与制定法律法规，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相关材料；

16. 提供政策、法律、业务、信息等咨询服务的相关材料；

17. 接受政府购买服务和委托项目的相关材料；

18.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和向政府部门反映会员诉求的相关材料；

19. 人力资源、领导班子建设、财务资产、档案证章管理的相关材料；

20.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相关材料；

21.参加国际或国家组织并任职材料，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交流情况材料；

22. 社会影响力、社会宣传和特色工作、特别贡献的相关材料；

23. 倡导会员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材料；

24. 开展公益活动的相关材料；

25. 内部评价的全部材料；

26. 期刊资料及社团出版的业务书籍；

27. 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表彰或奖励文件、证书等材料；

     28. 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
    29. 评估专家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说明：
1. 以上材料请参考“安徽省联合性社团评估指标”准备；

2.“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应编写目录和页码，一式两份和电子版,装订报送；

3．“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只需分类整理，不需装订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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